
税务事项通知书
津北税宁费通字〔2026〕01号

天津曼琪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：
本机关于2025年7月11日作出的《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》（津北税宁费限缴通〔2025〕01号）存在笔误，应予补正。现通知如下：
原《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》（津北税宁费限缴通〔2025〕01号）内容部分中，“（其中包含本金、利息和保值费用）”应当删除。
原《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》（津北税宁费限缴通〔2025〕01号）内容部分中，“逾期仍未缴纳，我所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相关规定依法处理。”应当补正为“逾期仍未缴纳，我所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三条第三款依法处理”。
[bookmark: _GoBack]特此通知。

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河北区税务局宁园税务所
2026年1月30日    

